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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清，则目标明。

省十三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以来，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

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牢记“国之大者”殷殷嘱托，立足“三个

最大”省情定位，紧扣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

署，紧跟全国人大工作步伐，紧贴各族人民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加大生

态环境领域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推动法律法规

有效实施，助力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

加快建设生态友好的现代化新青海、坚定不移

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为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人大贡献。

一以贯之，
用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必 须 坚 持 严 格 执 法 。 法 律 的 生 命 力 在 于 实

施。”省人大常委会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坚

持以法治方式在法治轨道上防治污染、保护生

态环境，五年开展生态环境领域执法检查 8 项，

占本届 20 项执法检查的 40%，频次之高、力度

之大、成效之好前所未有，充分彰显了人大力

量和法治力量。

每一次执法检查，都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遵循，致力于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执法检查

组把学习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检查

的各环节全过程，切实增强政治意识、法治意

识、红线意识，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和省委关于

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加强生态保护

和修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落到实处。

每一次执法检查，都坚持以法律法规为准

绳，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

序、紧扣法律规定，检查法定职责是否履行、法

律责任是否落实、法律执行效果是否明显。执

法检查组注重改进监督方式、增强监督刚性，

通过汇报座谈、明察暗访、问卷调查、调阅材

料、接受投诉举报以及邀请专家、购买第三方

服务等方式，扩大公众参与度，增加检查专业

性，既对照法条规定查找问题、剖析根源，又对

症下药、提出解决办法，推动生态环保法律法

规落实落地，让法律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

触碰的高压线。

每一次执法检查，都坚持以生态环境质量

“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为底线，全面督促整改，

推动各级政府举一反三、边查边改、立行立改、

整改到位。执法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结果导向，强化持续监督和跟踪问效，努力

形成监督“闭环”，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着力抓好中央和省级生态环保督察、

长江黄河生态环境警示片反馈问题以及历次

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用法治守护良

好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让绿水青

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

精准聚焦，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精准治污、科

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

广度，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省人

大常委会聚焦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用最

严格最严密的法治守护青海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提升，交出新时代人大工作的生态答卷。

蓝天白云渐成常态。2018 年开展大气污

染防治法执法检查，以西宁海东城市群为重点

区域，强化联防联控，持续推进污染物达标排

放，落实“抑尘、减煤、控车、治企、增绿”措施，

增加清洁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量，促进节能

减排，确保打赢蓝天保卫战。2022 年 1 月至 11
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6.4%，

8 个市州全面达标，西宁市环境空气质量连续 7
年位居西北省会城市前列。

清水绿岸随处可见。2019 年开展水污染

防治法执法检查，实地检查长江源、湟水河、青

海湖等重点流域，随机抽查隆务河、黄河贵德

段等 12 个点位，同时首次引入第三方评估机

制，委托青海师范大学围绕水生态环境现状、

水污染防治的监督与管理及法律责任落实情

况开展评估，全面客观公正了解法律实施存在

问题，使各项法律制度得到深入贯彻落实。“十

三五”末，全流域优良水质比例比 2016 年提高

约 40.5 个百分点，全省地表水整体水质保持优

良。2021 年，我省成为全国唯一河流国家考核

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达到 100%的省份。

土壤更加洁净安全。2020 年开展土壤污

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坚持“水土不分家”的系统

思维，突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检查，

同时对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发现问题进行

跟踪督办。2021 年开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执法检查，瞄准我省固体废物处置短板和

风险点，着力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提升危险废

物处置能力，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8%，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

生态保护深入人心。2022 年开展环境保

护法执法检查，对本届以来生态环境领域执法

检查工作成效进行全面检验评估，同时连续第

27 年开展江河源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讲好

“环保故事”、传播“青海声音”，推动法律监督

与舆论监督良性互动。

五年来，我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生态系

统得到持续修复，绿色发展成效不断显现，绿

水青山的“生态颜值”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指

数”同步提升，有效推动了青海蓝、河湖清、山

川绿永驻高原大地。

依法护航，
助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

文明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青海

的重大使命，也是青海必须答好的时代考卷。

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生动实践，是促进青海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省人大常委

会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坚持有的放矢、靶向监

督，助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

得历史性成就。

着力加强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2020 年

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一法两决定”执法检查，从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推动保

障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同时

围绕“人兽冲突”矛盾，着力推动健全完善野生

动物伤害补偿机制，强化栖息地整体系统保

护，助力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新高地，更好保

持 青 藏 高 原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的 原 真 性 和 完 整

性。目前，全省 85%的野生动物栖息地纳入自

然保护地管理，一批“国宝级”珍稀濒危野生动

物种群加快恢复。

全面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2021 年

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执法检查，同

时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专题调研和相关

立法调研，深入推进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推动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提升治

理水平、释放“生态红利”，为国家公园建设积

累经验。2021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成为全国首批、排在首位、面积最大的国家公

园。当前我省高标准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扎

实推进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青海湖国家公园

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前期工作，青藏高原国

家公园群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全省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为 7 类 87 处，总面积 27.29 万平

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39.18%，国家公园

占全省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 75.66%。

推动“中华水塔”更加丰沛润泽。2022 年

开展长江保护法执法检查，紧扣“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重大要求，紧紧围绕水源涵养功

能提升、水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水环境质量保

持优良目标，推动用法治力量守护长江母亲

河，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我省通过实施青藏

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区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三江源生态保护修复加快推进，

生态安全屏障新高地基石更稳。境内长江、黄

河、澜沧江、黑河干流水质全部达优，每年向下

游输送源头活水超过 900 亿立方米，“中华水

塔”更加坚固丰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来青检查时，充分肯定了我省贯彻实施长江

保护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

立行结合，
以执法检查检验立法推动立法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省人大常委会切实担负起维护生态安全、

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重大使命，统筹

推进立法和监督工作，通过执法检查检验法律

法规实施效果，与时俱进改进地方生态立法，

切实推进良法善治。

以执法检查推动“法之必行”。执法检查

是还原法律刚性本色、推动“法之必行”的利

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生态立法步伐加

快、比重上升、作用明显，全省现行有效生态环

保法规 96 件，占地方性法规总数的 31%，构建

起具有青海特色的生态文明法规制度体系。

省人大常委会在历次执法检查中，都实行国家

法律与地方性法规同步检查、同步推动，确保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确保行政权、

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推动法

律法规不落空、不走样、不变形，在实践中得到

有效实施。

以执法检查检验“立法之良”。着力提高执

法检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认真对照省委部署

要求，看各项目标任务是否完成；认真对照相关

法律法规，看法定职责是否落实；认真对照群众

意见建议，看各领域突出问题是否解决；认真对

照人大职能定位，看各级人大依法履职是否到

位。通过深入的执法检查，推动法律法规全面

正确有效实施，既注重发现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推动改进工作；又善于发现法律法规自身存在

的不适应、不协调、不符合实际需要的地方，提

出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建议。如在三江源国家公

园条例（试行）执法检查中，对条例执行缺乏上

位法支撑、对推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调发

展不够等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就进一步修改完

善条例提出了建议，取得了良好效果。

以执法检查促进“良法之治”。通过执法

检查成果转化，进一步推动立法工作、监督工

作相互衔接、互促共进，紧紧围绕提高立法质

量，努力使每一项地方立法都符合上位法精

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五年来深

入践行特色精细立法理念，废旧立新出台《青

海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青海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制定《青海省高原美丽城镇建设促进

条例》等创制性立法，修改完善《青海省湿地保

护条例》等，审查批准市州、自治县涵盖绿色发

展、美丽乡村建设、义务植树、园林绿化、林草

管理、市容卫生等条例 41 部，以良法促进发展、

保障善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

跟踪督办，
持续推动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 用 最 严 格 制 度 最 严 密 法 治 保 护 生 态 环

境”。省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于法有据、问题

导向、广听意见、推动整改，以“审议意见+清

单”形式挂牌督办、持续跟踪，做好执法检查

“后半篇文章”，使人大监督“长出牙齿”，把成

效体现在推动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上。

锲 而 不 舍 ，强 力 推 进 湟 水 河 流 域 污 染 治

理。针对我省湟水河污染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实际，2012 年听取和审议

湟水流域水污染防治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并

开展专题询问，连续多年跟踪督办应询承诺事

项办理情况和审议意见落实情况，并组织代表

视察。2018 年第二次修正《青海省湟水流域水

污染防治条例》，2019 年结合开展水污染防治

法执法检查，提出“综合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强环保监管能

力建设”等意见，2021 年制定《青海省实施河长

制湖长制条例》，持续不断用法律武器推进流

域治污进程。省委省政府作出“还青海人民一

条干净清澈母亲河”的庄严承诺，果断治理沿

岸污染企业和产业，大力度投资实施湟水流域

水污染综合治理，从治水到治污治岸，从河道

治理到景观美化，湟水河已成为沿岸群众喜爱

的游憩地，全流域水质达到国家控制标准，出

省断面Ⅳ类水质达标率 100%、Ⅲ类水质占比超

过 50%。

压实责任，合力推动木里矿区生态环境综

合整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重大事件监督责

任，通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

报告，进一步压实政府部门的法定职责、法律

责任。同时结合环境保护法等执法检查，连续

三年多次到木里矿区现场实地检查，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久久为功、持续紧抓”

的坚持和韧劲，推动从严从细从实抓好木里矿

区以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

治，切实修复和治理好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截

至 2022 年 底 ，目 标 任 务 总 体 工 作 量 已 完 成

80%，798个“问题图斑”分类整治基本完成。

建立机制，推动环保领域监督常态化规范

化。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法规定，每年听取审议

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

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对突出环境问题和重点民

生问题“揪住不放”，解决不彻底不放过，整改

不到位不罢休。落实“谁牵头谁报告”的责任

要求，明确报告中问题和原因部分不少于三分

之一，解决问题的举措部分不少于三分之一。

2021 年报请省委改革办同意，印发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本级人大或者常

委会报告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办法，推动环境保护年度报告制度在全省

全面落地。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

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

在要求。蓝图愈发清晰，目标更显明确！在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全省

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更大的责任和担当，紧紧围

绕“六个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坚定不移打造生

态文明高地，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推动绿色发

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青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生态环境领域执法检查综述

以法之名 使法必行
坚定不移助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自我省“青海省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

队信息管理系统”上线以来，海南藏族自治州同

德县注重将系统的使用与加强第一书记教育管

理有机结合，不断提高第一书记驻村履职能力。

工作推动中，同德县安排组织部担任系统

管理员，并明确 1 名业务人员具体负责管理信

息系统的下载登录，包括驻村干部身份、学历、

联系方式、驻村职务等信息的及时更新。同

时，各乡镇党委由党委书记、副书记、组织员担

任系统管理员，督促驻村干部下载使用 App 系

统。截至目前，全县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

队信息管理系统安装使用实现“全覆盖”。

抓好业务培训，政策落实实现“更精准”。

为使管理系统最大化发挥作用，及时解决系统

使用中发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所有脱贫村和

重点帮扶村第一书记和驻村队员真正做到会

用、爱用、用好，县委组织部结合日常工作，讲

授下载、安装、使用等方面知识，下发操作手

册，让大家熟悉并掌握打卡签到、日志上传等

操作，利用第一书记微信群，对 App 平台功能

做解读，帮助第一书记转变传统的工作模式、

提升工作效率。

抓好数据填报，成效记载实现“可连续”。

第一书记按时定点打卡，按照要求如实填报

“工作日志”，所填报内容由乡镇管理员审核，

确保填报内容全面、准确、真实，对乡村振兴政

策落实情况和计划完成情况做到随时掌握、动

态管理。县级管理员每月定期更新核实“信息

管理系统”里面的数据，待系统进一步健全完

善后可以通过 App 管理平台，发放文件、通知，

便于第一书记查阅各类资料，确保上级有关政

策精准落地。 （同组宣）

同德：驻村“第一书记”
管理矩阵作用凸显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坚持以加强农村

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引领，以“破 5 冲 10”行动为

目标，从组织建设、制度保障、产业兴村三个方

面入手，着力突破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瓶颈”。

聚焦“组织力”，三级联动，多路推进。实

行 30 名县级领导下沉担任乡镇党委第一书记

和联村指导员机制，定期开展调查研究，帮助

出思路、选项目，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搭桥铺

路”。建强乡镇党委“前沿作战”，立足乡村发

展实际，发挥农牧、乡村振兴、财政等职能部门

作用，指导制定“一村一策”计划，强化政策指

导和整合各类涉农资金 1100 余万元，推动各

类扶持项目落地见效。

聚焦“保障力”，多方扶持，蓄积动能。发

挥部门牵头协调、乡镇统筹谋划作用，通过实

行月调度、召开座谈会、统一核算收入等方式，

实现 99 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2060 万元、村均达

到 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上村达到 85个。结合

全省两新组织“红色引领·助力乡村振兴”海南

行活动，与全县 17 个村签定意向协议 61 份，推

动夯实乡村振兴经济基础。

聚焦“发展力”，因村施策，提质增效。探

索党支部领办创办合作社发展思路，全面推行

“党支部+合作社+农牧户”生产经营方式，创

新盘活集体资产，开发乡村旅游、畜牧种植等

资源，兴办实体服务创收等模式，多向发力，持

续拓宽收入来源渠道，创建集体经济“一村一

品”示范村 21 个，形成强村带弱村、共同发展

壮大的良好局面。

（共组宣）

共和：三个“聚焦”
破解村集体经济发展“瓶颈”

注 销 公 告
湟中县春晖社会服务中心经研究决定，

现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成立清算

组，组长：刘兰桂；成员：刘兰桂、张普善、刘兰

芳，现予以公告。请债权人自 2023 年 1 月 11

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湟中县春晖社会服务中心
2023年1月11日

启事：马 志 坚 的 630104620006046 号 个 体 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遗失。

启事：崇州市中业瑞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2021 年 9 月 29 日开具给姚玉莲位于中房

西江悦小区一期 7 号楼 804 室的金额为 50000

元的 0015394号、2021年 10月 6日开具的金额

为 300000元的 0015395号票据声明遗失。

启事：魏永全位于和盛园 35 号楼 121 室的金

额 为 123208.08 元 的 0165354 号 、金 额 为

110000元的 3250171号房款收据声明遗失。

启事：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开

具给张海民的 633104300002827 号驾驶机动

车罚单声明遗失。

启事：白登祯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古鄯镇夏家

河村四社 137 号青（2019）民和县不动产权第

0012363号不动产权证声明遗失。

启事：胡永华的 2214865 号青海省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中专毕业证声明遗失。

启事：李福龙的 1074320220939 号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就业协议书声明遗失。

启事：李宏斌的 O630092726 号出生证声明遗

失。

（上接第二版）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下，青海大

地的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早已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密不可分。

精神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的“金钥匙”。扎实推进创建“十进”活动（家

庭、社区、乡村、学校、机关、企业、寺院、军营、

网络、市场），创建工作覆盖到各行各业，形成

了人人讲团结、处处抓团结的良好氛围。加强

城市民族工作，建成 260 个“社区石榴籽家园”，

成立民族团结理事会、组建“社区民族之家”等

服务平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化少

数民族务工人员跨区域服务管理，针对分布在

全国的“拉面人”创业大军，与 48 个流入地省市

县建立服务管理协作机制，设立 119 个办事机

构，引导他们主动融入当地、服务社会、反哺家

乡。深化对口援青、东西部协作，组织群众外

出务工、青少年赴外省市开展夏令营和冬令

营，6400 余名民族地区学生到中东部地区就

学。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启动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五年再提升行动，培训中青年

2.98 万人，组织各民族学生开展联谊交流、手

拉手行动，促进各民族全面交往、广泛交流、深

度交融。

思想的光辉指引前行的方向。针对党员

干部、农牧民、务工人员、学生、宗教界等不同

群体开展“滴灌”教育，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月活动，创立马背宣讲队、双语专家团、宗教人

士宣讲组等特色宣讲队伍，编印 400 多万份民

族团结宣传读本，先后举办民族团结高层讲

坛、微视频微电影展播、民族团结进步歌曲传

唱、民族团结进步知识网络有奖答题等活动，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成为各族

干部群众的共同价值追求。

大力推进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工程，谋划建

设面向全国的省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体验馆，发布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形象标识，推

进建设主题公园，在各市州建成 8 个主题教育

展馆，打造主题纪念碑、雕塑、宣传长廊 156 个，

筹划拍摄全国首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践纪录片，着力引导各族群众增强“三个离

不开”“五个认同”意识。

大力促进“民族团结＋”融合发展
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鲜艳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省牢牢把握新时代

民族工作主线，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呈现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

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 ，民族团结

搞得越好，这个基石就越牢固。编制《“民族

团结＋”融合发展行动规划》，把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与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打造高地、

建设“四地”等重大战略有机融合，切实夯实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政 治 、经 济 、社

会、民生基础。注重以小财政办大民生，将全

省财政支出的 75％以上用于民生领域，编制

实施青甘川三省交界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聚

集地区发展专项规划，全面推进民族地区各

领域事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

障水平显著提升。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

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扎实推进藏族文化（玉树）、热贡

文化、格萨尔文化（果洛）、循化撒拉族文化等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深入打造热

贡艺术、格萨尔、玉树土风歌舞等文化品牌，举

办各类大型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 500 多场次，

打造《意卓拉姆》《一江清水向东流》《进藏驼

队》《白牦牛》等反映民族团结的文化精品力

作，加大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整理，厚植各民族

团结融合、多元一体的精神内涵。

团结好则百业兴。青海大力发展高原养

生、极地探险、生态观光等民族地区特色旅游

项目，一大批农牧民吃上了生态和民族特色旅

游饭，绿水青山成为了惠民富民的金山银山。

大力支持“拉面经济”和“青绣产业”发展，鼓励

支持 22 万各族群众走出去创业致富，在全国

279 个城市及境外开办 3.3 万余家拉面店。连

续举办各族群众参与的全省刺绣大赛，30 万农

牧区妇女参与巧手脱贫，“舌尖上的拉面”“指

尖上的青绣”成为彰显民族团结价值和时代主

旋律的青海特色产业。

回首过往，踏歌前行。全省各族干部群众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必将凝聚起同心共

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谱写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

青海：奏响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和谐曲”


